2020税务稽查典型案例评析之三十六

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厦门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通过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ZT公司存在相应收入，符合司法解释的精神。
二、ZY公司在未取得ZT公司开具提货单的前提下，自行提走了案涉铁矿砂货物；ZT公司通过民事诉讼作出要求zY公司在擅自提取货物之后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变更了合同履行方式。从整体上看，类似于收款在前发货在后的预收款方式销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四）项规定，以货物发出当天作为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考虑到当事企业于2012年10月底发现货物被提取，税务机关确定2012年10月为追缴时点基本准确。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纳税人虽设置账簿，但账自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
由于ZT公司无法提供相关的购进凭证，且ZT公司对于案涉销售行为未在当年度的会计账面上进行收入核算和成本确认，致使案涉销售行为所产生的税收情况无法通过查账征收方式明确。因此，厦门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按照上述规定，对ZT公司采取核定征收方式追缴企业所得税，符合法律规定。

思考

一、在核定征收中，是以税务机关对相关行业的利润率核定征收，还是参照该企业实际业务的利润率核定？


[bookmark: _Hlk94868922]厦门ZT公司纳税争议案

——生效民事判决可作为确认纳税义务发生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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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12年6——7月，厦门ZT公司（以下简称ZT公司）接受ZY公司委托向其指定的供应商HY公司采购铁矿砂并出售给ZY公司，其间未申报应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厦门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ZT公司立案检查，查明以下事实：
1.公司于2012年6——7月接受ZY公司的委托，向其指定的供应商HY公司采购铁矿砂67200吨，并出售给ZY公司。10月；ZY公司在ZT公司未开具提货单的情况下私自提取了铁矿砂。铁矿砂已经进入ZY公司仓库。
2.公司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ZY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并获得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的支持；判决ZY公司支付剩余未付货款。
3.ZT公司未申报销售价值693万元铁矿砂所对应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经审理，税务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按照合同约定的售价确定销售收入为6935万元（含税价），追缴ZT公司2012年10月的增值税1007万元。
[bookmark: _Hlk94292753][bookmark: _Hlk94292863]2由于ZT公司无法提供向ZY公司销售铁矿砂的购进原始凭证，且对于向ZY公司销售的67200吨铁矿砂未在账上进行收入核算和成本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国税发〔2008）30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1号修改）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厦门市国家税务局厦门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的公告》（福建省厦门市国家税务局公告2011年第6号）（此文件已废止）第一条的规定，依5％的应税所得率核定ZT公司2012年度应纳企业所得税额，决定追缴其2012年度企业所得税210万元。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上述应追缴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自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ZT公司不服，依次经过行政复议以及一审、二审和再审，均未改变厦门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的税务处理决定。

争议焦点

一、关于增值税纳税义务是否发生问题
ZT公司认为，ZY公司私自提取货物，未取得自己开具的提货单，货物所有权没有转移，销售行为没有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发生应税销售行为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ZY公司没有付清货款，案涉铁矿砂的所有权没有转移，纳税义务未产生。
厦门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认为，ZY公司在未取得ZT公司开具提货单的前提下，自行提走了案涉铁矿砂货物；ZT公司主张ZY公司支付剩余未支付货款，认可ZY公司取得了案涉铁矿砂货物的所有权，并已得到法院生效民事判决的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四）项规定，从整体上看，ZT公司销售结算方式应当属于预收货款方式，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货物发出的当天。ZT公司于2012年10月底已经发现涉案铁矿砂被提走，并基于这一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ZY公司支付剩余款项。据此，将2012年10月作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点。
二、关于以核定征收的方式追缴企业所得税问题
ZT公司认为，自身不存在账目混乱或成本资料、费用凭证不全的情形，税务机关变更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为核定征收，并追缴企业所得税，无明确法律依据。
厦门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和《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第三条的规定，ZT公司无法提供购买时HY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且对于案涉销售行为未在当年度进行收入核算和成本确认，致使税务机关对于案涉销售行为所产生的税收情况无法通过查账征收方式明确。据此，税务机关采取核定征收的方式。

法院判决要旨

一、民事判决书可以成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依据
[bookmark: _Hlk94869057]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厦门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通过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ZT公司存在相应收入，符合司法解释的精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厦门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认定ZT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虽然尚未取得ZY公司的所欠货款，但已获得对该笔款项权利的确认，已经发生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缴纳增值税，并无不当。
二、以发现货物转移时间作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点
[bookmark: _Hlk94869222]本案中，厦门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确认了ZT公司通过民事诉讼作出要求zY公司在擅自提取货物之后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变更了合同履行方式。从整体上看，类似于收款在前发货在后的预收款方式销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四）项规定，以货物发出当天作为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考虑到当事企业于2012年10月底发现货物被提取，税务机关确定2012年10月为追缴时点基本准确。

【提示：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要根据合同履行方式的不同而确定。其中，合同履行方式，有可能因实际履行的变化，而改变约定。】
【思考：预收款方式，与赊销方式，在法律确认上有何不同？】
[bookmark: _GoBack]
三、无法通过查账进行收入核算和成本确认时可以采取核定征收方式
[bookmark: _Hlk9486949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纳税人虽设置账簿，但账自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由于ZT公司无法提供相关的购进凭证，且ZT公司对于案涉销售行为未在当年度的会计账面上进行收入核算和成本确认，致使案涉销售行为所产生的税收情况无法通过查账征收方式明确。因此，厦门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按照上述规定，对ZT公司采取核定征收方式追缴企业所得税，符合法律规定。

【提示：在查处账外账经营中，如既未记收入，也未记成本，对该部分的所得税，可另行核定。】

